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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述

根据《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试点企业应当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

务平台提交电子标签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、电子标签的展示内

容以及标注电子标签的产品销售包装图片等资料。为指导试点企

业规范开展电子标签信息填报与资料提交工作，明确资料提交要

求，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制定本操作指南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操作指南适用于试点企业及其委托的第三方技术机构在

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开展相关信息填报及资料提交工

作。

试点企业、第三方技术机构应在遵循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的

前提下，使用本指南。

三、电子标签信息填报操作指南

使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（含牙膏，下同）上市销售前，试点

企业应当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填报电子标签相关信

息，主要包括电子标签系统建设方式、电子标签系统建设单位主

体信息及电子标签注册备案资料 3方面内容。电子标签信息发生

变更的，试点企业应当在使用变更后电子标签的化妆品上市销售

前，填报拟变更的电子标签相关信息。

（一）选择电子标签系统建设方式



— 3 —

试点企业应当在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—化妆品智

慧申报审评—销售包装上传”或者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

台—普通化妆品（牙膏）备案管理—产品标签页面”模块选择“电

子标签系统建设方式”。试点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“企业

自行建设”“第三方技术机构建设”或者“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组

织建设”。

（二）填报电子标签系统建设单位主体信息

为提高试点企业信息填报效率，电子标签系统建设单位主体

信息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填报：

1. 由试点企业自行填报。试点企业可在“化妆品注册备案

信息服务平台—化妆品智慧申报审评/普通化妆品（牙膏）备案

管理—电子标签技术机构维护—技术机构管理”模块进行电子标

签系统建设单位主体信息填报。试点企业自行建设电子标签系统

的，填写本企业系统建设技术机构信息，试点企业使用第三方技

术机构电子标签系统的，填写第三方技术机构信息。

2. 由第三方技术机构填报。使用第三方技术机构电子标签

系统的，试点企业可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填报相关信息。第三方

技术机构可在国家药监局政务服务门户完成注册并登录后，在

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—企业信息资料管理—第三方

技术机构管理”模块进行技术机构信息填报。

试点企业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技术机构应当填报的电子标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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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建设单位主体信息包括“技术机构名称”“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”“电子标签网络服务地址”“ICP备案号”“公安备案号”

“住所地址”“工作联系人”以及“联系方式”等。其中，“电

子标签网络服务地址”为提供电子标签服务的网站地址；“ICP

备案号”是指网站或应用的备案号码，由工信部审核后发放，通

常格式为“省简称+ICP备+主体序列号+网站序列号”；“公安

备案号”是指公安机关对网站进行备案后发放的安全编号，通常

格式为“省简称+公网安备+编号”。

完成电子标签系统建设单位主体信息填报后，试点企业应当

在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—化妆品智慧申报审评—销售

包装上传”或者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—普通化妆品（牙

膏）备案管理—产品标签页面”模块，通过“试点企业填报”或

者“第三方技术机构填报”对应技术机构列表下选择本企业试点

电子标签产品使用的电子标签系统建设单位名称，系统会自动关

联出其他信息。

电子标签系统建设单位主体信息发生变化时，试点企业或其

委托的第三方技术机构应当及时更新，确保相关资料信息真实准

确。

（三）填报电子标签注册备案资料

试点企业应当在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台—化妆品智

慧申报审评—销售包装上传”或者“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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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—普通化妆品（牙膏）备案管理—产品标签页面”模块填报试

点产品电子标签的相关信息。

1.选择“发码机构”。试点企业可在“GS1”“MA”或者

自定义中选择企业实际采用的发码机构，其中“GS1”为中国物

品编码中心，“MA”为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。

2.填报“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”“产品标识”“使用电子

标签的净含量规格”等信息，并根据产品电子标签的实际情况选

择“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是否包含生产标识”“生产标识是否

包含批号”“生产标识是否包含系列号”“生产标识是否包含生

产日期”“生产标识是否包含有效期”。其中，“网址数据结构

编码信息”应当包括电子标签网络服务地址和产品标识单元，通

过访问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，可打开该产品电子标签展示内容

页面。若试点企业某试点产品包括多个净含量规格，且每一个净

含量规格均使用不同电子标签的，需分别填写对应净含量规格的

上述信息；若多个净含量规格使用同一个电子标签的，只需填写

对应品类的上述信息。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填写示例详见附件。

3.上传“电子标签展示内容”文件。文件为试点产品销售包

装标注的电子标签二维码扫码后实际展示内容，应当加盖企业公

章并以 PDF格式上传，大小不超过 10M。同一试点产品的电子

标签仅净含量规格不同的，可提交其中一个净含量规格的“电子

标签展示内容”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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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传“标注电子标签的产品销售包装图片”文件。文件为

标注电子标签二维码的试点产品实际销售包装样式，应当加盖企

业公章并以 PDF格式上传，大小不超过 10M。文件上传按照《化

妆品注册备案资料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执行。

附：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填写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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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试点企业的某试点产品包含 30ml、100ml两个净含量规格。

假设试点企业使用 GS1发码，对该产品按照一物一码进行管理，

该企业厂商识别代码为 6900001，分配给 30ml 该产品的商品项

目代码为 00001，校验码为 3，其某一个单品的生产日期为 202

6年 1月 15 日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1月 14日，批次信息为 AD0

1，系列号为 0001。其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为：https://compan

y.com/01/06900001000013/10/AD01/11/260115/21/0001?17=2901

14。分配给 100ml该产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 00002，校验码为

0，其某一个单品的生产日期为 2026年 1月 16日，有效期至 20

29年 1月 15日，批次信息为 AD02，系列号为 0002。其网址数

据结构编码信息为：https://company.com/01/06900001000020/10/

AD02/11/260116/21/0002?17=290115。

若试点企业按照每一个净含量规格使用一个电子标签的，需

分别为两个净含量规格进行赋码。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

台应分别填写对应净含量规格的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：

字段 30ml产品填写 100ml产品填写 说明

使用电子标签的

净含量规格
30ml 100ml 据实填写

网址数据结构编 https://company.com/01/0690 https://company.com/01/0690 只需填写到产品

https://example.com/01/06901234567892
https://example.com/01/06901234567892
http://example.com/01/06901234567892/10/AD01/21/0001?17=230526
https://example.com/01/06901234567892
http://example.com/01/06901234567892/10/AD01/21/0001?17=230526
http://example.com/01/06901234567892/10/AD01/21/0001?17=2305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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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信息 0001000013 0001000020 标识单元

产品标识 06900001000013 06900001000020 据实填写

网址数据结构编

码信息是否包含

生产标识

是 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批号
是 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系列号
是 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生产日期
是 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有效期
是 是 据实填写

若试点企业为两个净含量规格使用同一个电子标签的，只需

为其中一个净含量规格进行赋码。在化妆品注册备案信息服务平

台填写其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：

字段 按品类填写 说明

使用电子标签的

净含量规格
30ml、100ml

可为 30ml产品进行赋码，并以

30ml产品网址数据结构编码信息

进行填写

网址数据结构编

码信息
https://company.com/01/06900001000013 只需填写到产品标识单元

产品标识 06900001000013 据实填写

网址数据结构编

码信息是否包含

生产标识

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批号
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系列号
是 据实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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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生产日期
是 据实填写

生产标识是否包

含有效期
是 据实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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